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侵上訴字第70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方迦勒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張清雄律師

            郭小如律師

            曾本懿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妨害性自主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

2年度侵訴字第70號，中華民國113年7月2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

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28842號），提起上訴，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宣告刑」之部分，撤銷。

上開撤銷部分，甲○○處有期徒刑貳年。緩刑伍年，並應向指定

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

機構或團體提供一百八十小時之義務勞務，及接受法治教育二場

次；並禁止對被害人AV000-S00000000為妨害性自主之行為，及

禁止對被害人AV000-S00000000為騷擾、接觸或其他非必要之聯

絡行為。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審理範圍：

　　按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

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定有明文。本件上訴人即被告甲○○

（下稱被告）及其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已明示只對原審判

決之量刑提起上訴，至於原審所為之事實、沒收，則不在上

訴範圍（參本院卷第95頁），依前開說明，本院僅就原審判

決量刑妥適與否，進行審理。

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被告始終坦承犯行，且與被害人AV000-

S00000000（身分詳卷，下稱甲女）達成和解，並給付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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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完畢，犯後態度良好；請審酌被告並無前科，一時失慮犯

此大錯，被告現已知所悔悟，原審量刑實在過重，有情輕法

重之憾，請依刑法第59條之規定酌減其刑，並給予附條件之

緩刑等語。

三、上訴之論斷：

  ㈠原審認被告犯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強制性交罪事證明確，予

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查，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之情狀

可憫恕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其所謂「犯罪之情狀」，與同

法第57條規定科刑時應審酌之一切情狀，並非有截然不同之

領域，於裁判上酌減其刑時，應就犯罪一切情狀，予以全盤

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可憫恕之事由，即有無特殊之原因與

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以及宣告法定低度刑，

是否猶嫌過重等等，以為判斷。本件被告之行為，固然造成

被害人甲女身心受有不小之傷害，實屬非是，然其犯後已坦

承所為，復與被害人甲女達成調解，並當場給付調解金完

畢，被害人甲女並表示請求法院從輕量刑，給予被告自新機

會等情，有調解筆錄在卷可按（參原審院卷第77至78頁），

足見被告有以實際行動填補損害，堪可見其悔意；又被告於

本案前並無前科，素行良好，且有正當工作與家庭，有戶口

名簿在卷可按，若不論情節一律以強制性交罪之最低度刑3

年以上有期徒刑相繩，實過於嚴苛，與刑罰之罪刑相當及比

例原則未必相符，容有針對個案情節予以舒嚴緩峻之必要，

本院因認被告於本案有情輕法重堪可憫恕之情，自應依刑法

第59條之規定酌減其刑。原審未審酌上開情事予以減刑，實

有未洽，被告上訴意旨指摘原審判決有前述違誤之處，為有

理由，自應由本院就「宣告刑」之部分撤銷改判。

　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為逞一己私慾，以應徵

模特兒為名義帶同未滿18歲之被害人甲女前往汽車旅館，並

以違反意願之方式，對被害人甲女強制性交，不僅戕害被害

人甲女之身心健全，破壞被害人甲女對於人性之信賴，增加

甲女日後與他人建立親密關係之困難，所為實有不該。惟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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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犯後始終坦承犯行，且與被害人甲女調解成立，並當場

賠付和解金完畢，均如前述，顯見有以實際行動填補損害，

犯後態度尚稱良好，又被告無前科，此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

前案紀錄表存卷可考，素行尚佳，暨被告自陳之智識程度、

家庭生活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二項所示之

刑。

　㈢末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而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等情，有

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可按，茲念被告因一時失

慮，致罹刑章，已與被害人甲女達成和解，並給付和解金完

畢，亦如前述，可認被告有以實際行動填補損害，堪認其今

後應有改過之意，本院因認被告前開所宣告之刑應以暫不執

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宣告緩刑5

年，以啟自新。惟考量被告所犯之罪責非輕，並造成未成年

人一定之傷害，為強化被告之法治觀念及自我控管能力，使

其於緩刑期內能彌補對社會秩序所造成之衝擊，並經由義務

勞務之付出，以期能深知警惕，避免再度犯罪，爰依刑法第

74條第2項第5款、第8款之規定，命被告應向指定之政府機

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

或團體提供180小時之義務勞務，以及接受法治教育2場次，

使其記取教訓，並培養正確之法治觀念。

　㈣末按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之1第1項、第2項

規定「成年人故意對兒童及少年犯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

例、刑法妨害性自主罪章、殺人罪章及傷害罪章之罪而受緩

刑宣告者，在緩刑期內應付保護管束。法院為前項宣告時，

得委託專業人員、團體、機構評估，除顯無必要者外，應命

被告於付保護管束期間內，遵守下列一款或數款事項：一、

禁止對兒童及少年實施特定不法侵害之行為。二、完成加害

人處遇計畫。三、其他保護被害人之事項」。本案被告係成

年人故意對少年犯刑法妨害性自主罪章之罪而受緩刑宣告，

審酌被告之犯罪動機及情節，為保護被害人甲女之安全及預

防被告再犯，爰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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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項第1款、第3款規定，命被告禁止對被害人甲女實施妨

害性自主之行為，並禁止對被害人甲女為騷擾、接觸或其他

非必要之聯絡行為。復依刑法第93條第1項第1款、第2款，

及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之1第1項之規定，

諭知被告應於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倘被告於緩刑期間違反

上述負擔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

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得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規

定，及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之1第6項規

定，撤銷其緩刑之宣告，併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蔡杰承提起公訴，檢察官劉宗慶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1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簡志瑩

                                      法  官  李政庭

                                      法  官  王俊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1　　日

                                      書記官  郭蘭蕙

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221條第1項

對於男女以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

而為性交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

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或

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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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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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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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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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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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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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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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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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任辯護人  張清雄律師
            郭小如律師
            曾本懿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妨害性自主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2年度侵訴字第70號，中華民國113年7月2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28842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宣告刑」之部分，撤銷。
上開撤銷部分，甲○○處有期徒刑貳年。緩刑伍年，並應向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一百八十小時之義務勞務，及接受法治教育二場次；並禁止對被害人AV000-S00000000為妨害性自主之行為，及禁止對被害人AV000-S00000000為騷擾、接觸或其他非必要之聯絡行為。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審理範圍：
　　按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定有明文。本件上訴人即被告甲○○（下稱被告）及其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已明示只對原審判決之量刑提起上訴，至於原審所為之事實、沒收，則不在上訴範圍（參本院卷第95頁），依前開說明，本院僅就原審判決量刑妥適與否，進行審理。
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被告始終坦承犯行，且與被害人AV000-S00000000（身分詳卷，下稱甲女）達成和解，並給付和解金完畢，犯後態度良好；請審酌被告並無前科，一時失慮犯此大錯，被告現已知所悔悟，原審量刑實在過重，有情輕法重之憾，請依刑法第59條之規定酌減其刑，並給予附條件之緩刑等語。
三、上訴之論斷：
  ㈠原審認被告犯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強制性交罪事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查，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之情狀可憫恕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其所謂「犯罪之情狀」，與同法第57條規定科刑時應審酌之一切情狀，並非有截然不同之領域，於裁判上酌減其刑時，應就犯罪一切情狀，予以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可憫恕之事由，即有無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以及宣告法定低度刑，是否猶嫌過重等等，以為判斷。本件被告之行為，固然造成被害人甲女身心受有不小之傷害，實屬非是，然其犯後已坦承所為，復與被害人甲女達成調解，並當場給付調解金完畢，被害人甲女並表示請求法院從輕量刑，給予被告自新機會等情，有調解筆錄在卷可按（參原審院卷第77至78頁），足見被告有以實際行動填補損害，堪可見其悔意；又被告於本案前並無前科，素行良好，且有正當工作與家庭，有戶口名簿在卷可按，若不論情節一律以強制性交罪之最低度刑3年以上有期徒刑相繩，實過於嚴苛，與刑罰之罪刑相當及比例原則未必相符，容有針對個案情節予以舒嚴緩峻之必要，本院因認被告於本案有情輕法重堪可憫恕之情，自應依刑法第59條之規定酌減其刑。原審未審酌上開情事予以減刑，實有未洽，被告上訴意旨指摘原審判決有前述違誤之處，為有理由，自應由本院就「宣告刑」之部分撤銷改判。
　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為逞一己私慾，以應徵模特兒為名義帶同未滿18歲之被害人甲女前往汽車旅館，並以違反意願之方式，對被害人甲女強制性交，不僅戕害被害人甲女之身心健全，破壞被害人甲女對於人性之信賴，增加甲女日後與他人建立親密關係之困難，所為實有不該。惟念被告犯後始終坦承犯行，且與被害人甲女調解成立，並當場賠付和解金完畢，均如前述，顯見有以實際行動填補損害，犯後態度尚稱良好，又被告無前科，此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存卷可考，素行尚佳，暨被告自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二項所示之刑。
　㈢末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而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等情，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可按，茲念被告因一時失慮，致罹刑章，已與被害人甲女達成和解，並給付和解金完畢，亦如前述，可認被告有以實際行動填補損害，堪認其今後應有改過之意，本院因認被告前開所宣告之刑應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宣告緩刑5年，以啟自新。惟考量被告所犯之罪責非輕，並造成未成年人一定之傷害，為強化被告之法治觀念及自我控管能力，使其於緩刑期內能彌補對社會秩序所造成之衝擊，並經由義務勞務之付出，以期能深知警惕，避免再度犯罪，爰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5款、第8款之規定，命被告應向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180小時之義務勞務，以及接受法治教育2場次，使其記取教訓，並培養正確之法治觀念。
　㈣末按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之1第1項、第2項規定「成年人故意對兒童及少年犯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刑法妨害性自主罪章、殺人罪章及傷害罪章之罪而受緩刑宣告者，在緩刑期內應付保護管束。法院為前項宣告時，得委託專業人員、團體、機構評估，除顯無必要者外，應命被告於付保護管束期間內，遵守下列一款或數款事項：一、禁止對兒童及少年實施特定不法侵害之行為。二、完成加害人處遇計畫。三、其他保護被害人之事項」。本案被告係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刑法妨害性自主罪章之罪而受緩刑宣告，審酌被告之犯罪動機及情節，為保護被害人甲女之安全及預防被告再犯，爰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之1第2項第1款、第3款規定，命被告禁止對被害人甲女實施妨害性自主之行為，並禁止對被害人甲女為騷擾、接觸或其他非必要之聯絡行為。復依刑法第93條第1項第1款、第2款，及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之1第1項之規定，諭知被告應於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倘被告於緩刑期間違反上述負擔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得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規定，及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之1第6項規定，撤銷其緩刑之宣告，併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蔡杰承提起公訴，檢察官劉宗慶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1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簡志瑩
                                      法  官  李政庭
                                      法  官  王俊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1　　日
                                      書記官  郭蘭蕙


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221條第1項
對於男女以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而為性交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
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或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侵上訴字第70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方迦勒


選任辯護人  張清雄律師
            郭小如律師
            曾本懿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妨害性自主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
2年度侵訴字第70號，中華民國113年7月2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
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28842號），提起上訴，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宣告刑」之部分，撤銷。
上開撤銷部分，甲○○處有期徒刑貳年。緩刑伍年，並應向指定之
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
構或團體提供一百八十小時之義務勞務，及接受法治教育二場次
；並禁止對被害人AV000-S00000000為妨害性自主之行為，及禁
止對被害人AV000-S00000000為騷擾、接觸或其他非必要之聯絡
行為。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審理範圍：
　　按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
    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定有明文。本件上訴人即被告甲○○（
    下稱被告）及其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已明示只對原審判決
    之量刑提起上訴，至於原審所為之事實、沒收，則不在上訴
    範圍（參本院卷第95頁），依前開說明，本院僅就原審判決
    量刑妥適與否，進行審理。
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被告始終坦承犯行，且與被害人AV000-
    S00000000（身分詳卷，下稱甲女）達成和解，並給付和解
    金完畢，犯後態度良好；請審酌被告並無前科，一時失慮犯
    此大錯，被告現已知所悔悟，原審量刑實在過重，有情輕法
    重之憾，請依刑法第59條之規定酌減其刑，並給予附條件之
    緩刑等語。
三、上訴之論斷：
  ㈠原審認被告犯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強制性交罪事證明確，予
    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查，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之情狀
    可憫恕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其所謂「犯罪之情狀」，與同
    法第57條規定科刑時應審酌之一切情狀，並非有截然不同之
    領域，於裁判上酌減其刑時，應就犯罪一切情狀，予以全盤
    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可憫恕之事由，即有無特殊之原因與
    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以及宣告法定低度刑，
    是否猶嫌過重等等，以為判斷。本件被告之行為，固然造成
    被害人甲女身心受有不小之傷害，實屬非是，然其犯後已坦
    承所為，復與被害人甲女達成調解，並當場給付調解金完畢
    ，被害人甲女並表示請求法院從輕量刑，給予被告自新機會
    等情，有調解筆錄在卷可按（參原審院卷第77至78頁），足
    見被告有以實際行動填補損害，堪可見其悔意；又被告於本
    案前並無前科，素行良好，且有正當工作與家庭，有戶口名
    簿在卷可按，若不論情節一律以強制性交罪之最低度刑3年
    以上有期徒刑相繩，實過於嚴苛，與刑罰之罪刑相當及比例
    原則未必相符，容有針對個案情節予以舒嚴緩峻之必要，本
    院因認被告於本案有情輕法重堪可憫恕之情，自應依刑法第
    59條之規定酌減其刑。原審未審酌上開情事予以減刑，實有
    未洽，被告上訴意旨指摘原審判決有前述違誤之處，為有理
    由，自應由本院就「宣告刑」之部分撤銷改判。
　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為逞一己私慾，以應徵
    模特兒為名義帶同未滿18歲之被害人甲女前往汽車旅館，並
    以違反意願之方式，對被害人甲女強制性交，不僅戕害被害
    人甲女之身心健全，破壞被害人甲女對於人性之信賴，增加
    甲女日後與他人建立親密關係之困難，所為實有不該。惟念
    被告犯後始終坦承犯行，且與被害人甲女調解成立，並當場
    賠付和解金完畢，均如前述，顯見有以實際行動填補損害，
    犯後態度尚稱良好，又被告無前科，此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
    前案紀錄表存卷可考，素行尚佳，暨被告自陳之智識程度、
    家庭生活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二項所示之刑
    。
　㈢末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而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等情，有
    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可按，茲念被告因一時失
    慮，致罹刑章，已與被害人甲女達成和解，並給付和解金完
    畢，亦如前述，可認被告有以實際行動填補損害，堪認其今
    後應有改過之意，本院因認被告前開所宣告之刑應以暫不執
    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宣告緩刑5年
    ，以啟自新。惟考量被告所犯之罪責非輕，並造成未成年人
    一定之傷害，為強化被告之法治觀念及自我控管能力，使其
    於緩刑期內能彌補對社會秩序所造成之衝擊，並經由義務勞
    務之付出，以期能深知警惕，避免再度犯罪，爰依刑法第74
    條第2項第5款、第8款之規定，命被告應向指定之政府機關
    、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
    團體提供180小時之義務勞務，以及接受法治教育2場次，使
    其記取教訓，並培養正確之法治觀念。
　㈣末按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之1第1項、第2項
    規定「成年人故意對兒童及少年犯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
    例、刑法妨害性自主罪章、殺人罪章及傷害罪章之罪而受緩
    刑宣告者，在緩刑期內應付保護管束。法院為前項宣告時，
    得委託專業人員、團體、機構評估，除顯無必要者外，應命
    被告於付保護管束期間內，遵守下列一款或數款事項：一、
    禁止對兒童及少年實施特定不法侵害之行為。二、完成加害
    人處遇計畫。三、其他保護被害人之事項」。本案被告係成
    年人故意對少年犯刑法妨害性自主罪章之罪而受緩刑宣告，
    審酌被告之犯罪動機及情節，為保護被害人甲女之安全及預
    防被告再犯，爰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之1
    第2項第1款、第3款規定，命被告禁止對被害人甲女實施妨
    害性自主之行為，並禁止對被害人甲女為騷擾、接觸或其他
    非必要之聯絡行為。復依刑法第93條第1項第1款、第2款，
    及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之1第1項之規定，
    諭知被告應於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倘被告於緩刑期間違反
    上述負擔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
    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得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規定
    ，及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之1第6項規定，
    撤銷其緩刑之宣告，併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蔡杰承提起公訴，檢察官劉宗慶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1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簡志瑩
                                      法  官  李政庭
                                      法  官  王俊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1　　日
                                      書記官  郭蘭蕙

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221條第1項
對於男女以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
而為性交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
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或
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侵上訴字第70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方迦勒


選任辯護人  張清雄律師
            郭小如律師
            曾本懿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妨害性自主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2年度侵訴字第70號，中華民國113年7月2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28842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宣告刑」之部分，撤銷。
上開撤銷部分，甲○○處有期徒刑貳年。緩刑伍年，並應向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一百八十小時之義務勞務，及接受法治教育二場次；並禁止對被害人AV000-S00000000為妨害性自主之行為，及禁止對被害人AV000-S00000000為騷擾、接觸或其他非必要之聯絡行為。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審理範圍：
　　按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定有明文。本件上訴人即被告甲○○（下稱被告）及其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已明示只對原審判決之量刑提起上訴，至於原審所為之事實、沒收，則不在上訴範圍（參本院卷第95頁），依前開說明，本院僅就原審判決量刑妥適與否，進行審理。
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被告始終坦承犯行，且與被害人AV000-S00000000（身分詳卷，下稱甲女）達成和解，並給付和解金完畢，犯後態度良好；請審酌被告並無前科，一時失慮犯此大錯，被告現已知所悔悟，原審量刑實在過重，有情輕法重之憾，請依刑法第59條之規定酌減其刑，並給予附條件之緩刑等語。
三、上訴之論斷：
  ㈠原審認被告犯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強制性交罪事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查，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之情狀可憫恕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其所謂「犯罪之情狀」，與同法第57條規定科刑時應審酌之一切情狀，並非有截然不同之領域，於裁判上酌減其刑時，應就犯罪一切情狀，予以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可憫恕之事由，即有無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以及宣告法定低度刑，是否猶嫌過重等等，以為判斷。本件被告之行為，固然造成被害人甲女身心受有不小之傷害，實屬非是，然其犯後已坦承所為，復與被害人甲女達成調解，並當場給付調解金完畢，被害人甲女並表示請求法院從輕量刑，給予被告自新機會等情，有調解筆錄在卷可按（參原審院卷第77至78頁），足見被告有以實際行動填補損害，堪可見其悔意；又被告於本案前並無前科，素行良好，且有正當工作與家庭，有戶口名簿在卷可按，若不論情節一律以強制性交罪之最低度刑3年以上有期徒刑相繩，實過於嚴苛，與刑罰之罪刑相當及比例原則未必相符，容有針對個案情節予以舒嚴緩峻之必要，本院因認被告於本案有情輕法重堪可憫恕之情，自應依刑法第59條之規定酌減其刑。原審未審酌上開情事予以減刑，實有未洽，被告上訴意旨指摘原審判決有前述違誤之處，為有理由，自應由本院就「宣告刑」之部分撤銷改判。
　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為逞一己私慾，以應徵模特兒為名義帶同未滿18歲之被害人甲女前往汽車旅館，並以違反意願之方式，對被害人甲女強制性交，不僅戕害被害人甲女之身心健全，破壞被害人甲女對於人性之信賴，增加甲女日後與他人建立親密關係之困難，所為實有不該。惟念被告犯後始終坦承犯行，且與被害人甲女調解成立，並當場賠付和解金完畢，均如前述，顯見有以實際行動填補損害，犯後態度尚稱良好，又被告無前科，此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存卷可考，素行尚佳，暨被告自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二項所示之刑。
　㈢末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而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等情，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可按，茲念被告因一時失慮，致罹刑章，已與被害人甲女達成和解，並給付和解金完畢，亦如前述，可認被告有以實際行動填補損害，堪認其今後應有改過之意，本院因認被告前開所宣告之刑應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宣告緩刑5年，以啟自新。惟考量被告所犯之罪責非輕，並造成未成年人一定之傷害，為強化被告之法治觀念及自我控管能力，使其於緩刑期內能彌補對社會秩序所造成之衝擊，並經由義務勞務之付出，以期能深知警惕，避免再度犯罪，爰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5款、第8款之規定，命被告應向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180小時之義務勞務，以及接受法治教育2場次，使其記取教訓，並培養正確之法治觀念。
　㈣末按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之1第1項、第2項規定「成年人故意對兒童及少年犯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刑法妨害性自主罪章、殺人罪章及傷害罪章之罪而受緩刑宣告者，在緩刑期內應付保護管束。法院為前項宣告時，得委託專業人員、團體、機構評估，除顯無必要者外，應命被告於付保護管束期間內，遵守下列一款或數款事項：一、禁止對兒童及少年實施特定不法侵害之行為。二、完成加害人處遇計畫。三、其他保護被害人之事項」。本案被告係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刑法妨害性自主罪章之罪而受緩刑宣告，審酌被告之犯罪動機及情節，為保護被害人甲女之安全及預防被告再犯，爰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之1第2項第1款、第3款規定，命被告禁止對被害人甲女實施妨害性自主之行為，並禁止對被害人甲女為騷擾、接觸或其他非必要之聯絡行為。復依刑法第93條第1項第1款、第2款，及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之1第1項之規定，諭知被告應於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倘被告於緩刑期間違反上述負擔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得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規定，及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之1第6項規定，撤銷其緩刑之宣告，併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蔡杰承提起公訴，檢察官劉宗慶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1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簡志瑩
                                      法  官  李政庭
                                      法  官  王俊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1　　日
                                      書記官  郭蘭蕙

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221條第1項
對於男女以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而為性交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
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或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